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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和 200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小企业会计制度》均在负债类下设置了 “待转

资产价值”科目 ，核算企业接受捐赠待转的资产价值（注：《企

业会计制度》在 2000年 1 2 月 29 日颁布后又作了补充规定，

补充后的会计处理与《小企业会计制度》一致）。《小企业会

计制度》规定，“待转资产价值” 科目期末尚未转入资本公

积的余额填入资产负债表 “其他长期负债” 项目。笔者通过

对会计业务处理的分析认为，企业在会计期末应对“待转资

产价值”明细科目（“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接受捐赠

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的余额进行分析，如果是在一年内（含一

年）要被转销的待转资产价值，应在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

债”项目反映，而超过一年被转销的待转资产价值，则应在

资产负债表 “其他长期负债”项目反映。其理由和应用举例

分述如下：

一、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的分析

企业接受原材料、固定资产等非现金资产捐赠时，按其

资产价值，借记 “原材料”、“固定资产” 等科目，贷记 “待

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根据国

税发 [2003] 45 号文规定，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接

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须按接受捐赠时资产的入账价值确

认捐赠收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

税，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年度缴税

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可以在不超过 5年

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会计对接受捐赠的

非货币性资产价值要分两种情况处理：

一是当期计交所得税。它适用于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

产价值不大的情况。企业于当期期末，借记 “待转资产价值

——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

应交所得税” 科目，贷记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

产准备” 科目。如果企业当期亏损， 经税务机关批准，可用

亏损抵减接受捐赠待转的资产价值后计交所得税。

二是分期计交所得税。它适用于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

产价值较大的情况。企业于各期期末，按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的当期应计入纳税所得的待转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部分，

借记“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 ，贷记“资本公积——

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科目。如果企业当期亏损，经批

准，也可抵减亏损而少交所得税。

从以上分析可见，企业如果是当期计交所得税，接受捐

赠时记入“待转资产价值”账户贷方的金额，在以后的各月，

将其贷方余额填入资产负债表 “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由于

在一年内被转销 ，年末“待转资产价值”账户余额转销结平 ，

不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企业如果是分期计交所得税，“待

转资产价值” 科目留有余额 ，其跨期不超过 5 年，这 5 年内

的最后一年各月余额 ，属于流动负债性质，应填入资产负债

表 “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其余各年的余额均为超过一年到

期的负债，应填入资产负债表 “其他长期负债” 项目。

二、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的分析

企业接受现金捐赠时 ，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待

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科目。根据国税

发 [2003] 45 号文规定，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接受

捐赠的货币性资产，须并入当期的应纳税所得，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企业于期末一次计算应交所得税和结转待转资产

价值时，借记“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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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 科目。若当期亏损，也可抵减亏损而少交所得

税。

企业接受现金捐赠记入“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

币性资产价值”账户贷方后，各月末余额由于会在一年内予

以转销，属于流动负债性质，填入资产负债表 “其他流动负

债”项目。年末，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待转资产价值”账

户贷方余额相应转销， 则年末不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

三、待转资产价值的处理实例

例： N 企业某年度 1 月份接受环宇公司赠送的新设备一

套，按捐赠固定资产的发票、支付的相关税费等资料确定该

设备入账价值 1 2万元。该设备使用 5年时予以出售，出售时

已提折旧 7 .2 万元， 出售收入 5万元。所得税率 33% 。N 企

业第 6年接受环宇公司现金捐赠 1 00 000 元，年末一次计算

应交所得税 33 000 元。有关分录如下：

“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账户余额及填入资产负债表情况

注：第2 年至第5年各 月填入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和金额与表中列示相同。

（1）接受新设备捐赠时：

借：固定资产  1 20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1 20 000

（2）经税务局审核确认，受赠新设备分5年平均计交所得

税。接受捐赠的 当期应交所得税

7 920 元（1 20 000 × 33% ÷5）。

借：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24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7 920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1 6 080

（3）其余年度结转待转资产价值的会计分录与上述分录

（2）相同。各年末，“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

产价值” 账户余额及填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情况如下：

（4）第 5 年出售时转入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48 000

累计折旧  72 000

贷：固定资产  1 20 000

（5）第 5 年出售时收款 5 万元：

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50 00 0

（6）结转出售净收益

借：固定资产清理  2 00 0

贷：营业外收入  2 000

（7）第 5年在处置设备并结平 “待转资产价值”科目的同

时转销 “资本公积” 科目，此时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

现金资产准备”贷方累计5年余额= 1 6 080 ×5= 80 400（元）：

借：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80 4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80 400

（8）第 6 年接受现金 1 00 000 元捐赠时：

借：银行存款  1 00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  1 00 000

第6年各月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填列 1 00 000

元。

（9）第 6 年末一次计算应交所得税和结转待转资产价值

时：

借：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  1 0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33 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7 000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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